
長榮大學  內部控制制度 

單位名稱 總務處保管事務組 單位代碼 340 

作業名稱 財物減損作業 作業編號 340-3-04-B-02 

承辦者 高儀君 審核者 林政賢 

核定日期 114/02/01 檔案名稱 340-3-04-B-02-財物減損作業 

 

1.作業程序 

1.1 財物已逾規定使用年限，並已喪失原有效能，無法修復，或雖能修復而不符經濟者，

可依規定申請減損。 

1.2 各單位之財物，如因遺失、失竊、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故毀損遭致損失，應由保

管單位依本校「財物遺失、失竊及毀損處理辦法」辦理。 

1.3 研究計畫購入之財物，依規定應納入本校財物管理範疇，惟以科技部研究計畫或其

他專案計畫經費購置之財物得依相關規定，且專案簽准後，始得辦理撥出。 

1.4 至＂總務會計整合管理系統＂填寫動產(非消耗品)減損申請作業，用印後將單據送保

管事務組進行作業（需檢附相關證明）。 

1.5 本校財物管理辦法第八條訂有「長榮大學財物增減核准權限表」，核章依財物原值劃

分其核准權限，再由本組進行減損除帳，之後送會計室除帳，每學年度將資料彙整

編製減損清冊，送交會計室存參。 

2.控制重點 

2.1 財物減損是否依”長榮大學財物管理辦法”規定辦理。 

3.使用表單 

3.1 財物減損單。 

4.依據及相關文件 

4.1 長榮大學財物管理辦法。 

4.2 報修證明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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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務長核定 

會計室核定 
 

校長核定 

會計室除帳 

Ａ 

年度資料彙整      

編製減損清冊 

送交會計室存參 

結束 

單價原值大於等

於 100,000元 

或未達使用年限 

單價原值介於

50,000元 

至 99,999元間 

金額小於等於

9,999元 

保管事務組核定

核定 

減損除帳作業 

單價原值介於 10,000

元~49,999元 


